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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金錢信託方式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時，為明確劃分期貨信託事業與受委任機構雙方之權利與義務，應簽訂委任契約，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期貨信託事業與受委任機構名稱及地址
二、期貨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及責任
(一)應確保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合法性及應募人數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前述應募人數之計算，應以受委任機構之委託人總數合併計算之。
(二)應受委任機構之合理請求，於募集完成前負有提供與期貨信託受益憑證有關之財務、業務或資訊之義務。
(三)應每一營業日計算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並依期貨信託契約規定，將基金每一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相關資訊提供予受委任機構，俾利受委任機構向投資人報告。
(四)應編製基金公開說明書、風險預告書及其他法令規定之相關書面文件，並以書面、電子傳輸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將前述文件及相關資訊交付受委任機構，俾利受委任機構交付投資人；前述如係依法令編製之書面文件內容，應詳實明確，不得有虛偽、隱匿、欠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五)協助受委任機構答覆投資人所詢有關基金之相關事項，就不可歸責受委任機構之情事，協助受委任機構辦理投資人權益保護之相關事宜。
(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一部或全部因解散、清算、合併、法令變更或其他重大事項而影響投資人權益時，應即時通知受委任機構，俾利受委任機構通知投資人，並協助受委任機構辦理投資人權益保護之相關事宜。
(七)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召開受益人會議及其他有關投資人權利行使之重大事項，應依法令即時通知受委任機構。
(八)對於本契約義務之履行或不履行所發生之過失、詐欺、惡意或故意違約，致受委任機構遭受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責任、成本或請求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九)其他依法令規定、主管機關指示、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本契約應辦理或遵守之事項。
三、受委任機構之權利、義務及責任
(一)應就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期貨信託契約約定及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盡合理調查之責任，向應募人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
(二)受委任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擔任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受委任機構部分）應包括充分瞭解客戶、產品適合性評估、負協助及通知投資人之義務等作業原則。
(三)應將應募人之總人數告知期貨信託事業，其後變動時，亦同；但如擬增加應募人數時，應先取得期貨信託事業同意。
(四)就主管機關或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要求期貨信託事業提供之相關資料或查核，於法定範圍內應儘速提供及配合辦理。
(五)依期貨信託事業召開受益人會議通知，轉知所屬受益人並彙整受益人之意見通知期貨信託事業。
(六)對於本契約義務之履行或不履行所發生之過失、詐欺、惡意或故意違約，致期貨信託事業遭受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責任、成本或請求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
(八)受委任機構不得將本契約之全部或部分複委任他人履行，或將其依本契約取得之權利或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或讓與任何第三人。
(九)其他依法令規定、主管機關指示、期貨信託契約、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本契約應辦理或遵守之事項。
四、期貨信託事業給付報酬及費用之方式
(一)若有履行依本契約所生之義務或執行交易所生之各項費用，雙方應依附約規定負擔之。
(二)受委任機構得依附約規定自期貨信託事業取得相關報酬。
(三)本契約不得涉及報酬直接支付相關人員或以實物報酬提供受委任機構作為相關人員達成特定目標之獎勵。
五、契約之變更或終止
(一)本契約如有修正必要，除法令規定或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經雙方書面同意後為之。
(二)本契約得隨時終止之，除依主管機關指示或法令另有規定外，終止之一方應於終止日____個月前以書面送達他方。
(三)任何一方如有違反本契約之規定，經他方通知____日之期間補正而未補正者，他方得以書面之通知終止本契約。
(四)本契約之終止不影響雙方於本契約終止前已生之權利或義務。
六、契約之生效日期及其存續期間
本契約經雙方簽署後生效，其存續期間至當事人依本契約第五條之規定終止。
七、紛爭之解決方式及管轄法院
(一)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因本契約或違反本契約引起之任何糾紛或爭議，雙方同意提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及該協會之仲裁規則於 [台北/ 台中/ 高雄] ，以仲裁方式解決。
(三)無法達成仲裁判斷、當事人對於他方當事人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或仲裁判斷經法院判決撤銷，而進行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 [台北/ 台中/ 高雄]（與前述同地之地方法院）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八、其他影響投資人權益事項
(一)短線交易
(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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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金錢信託方式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時，為明確劃分期貨信託事業與受委任機構雙方之權利與義務，應簽訂委任契約，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為開發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信基金之銷售管道，並使信託業得與期貨信託事業合作，向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客戶進行財務規劃，建議開放透過金錢信託方式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二、為明確劃分期貨信託事業與受委任機構雙方之權利與義務，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受委任機構透過金錢信託方式進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委任契約應行記載事項」訂定委任契約應載明事項。

	一、期貨信託事業與受委任機構名稱及地址
	委任契約應明訂期貨信託事業及受委任機構之名稱及地址。

	二、期貨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及責任
(一)應確保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合法性及應募人數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前述應募人數之計算，應以受委任機構之委託人總數合併計算之。
(二)應受委任機構之合理請求，於募集完成前負有提供與期貨信託受益憑證有關之財務、業務或資訊之義務。
(三)應每一營業日計算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並依期貨信託契約規定，將基金每一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相關資訊提供予受委任機構，俾利受委任機構向投資人報告。
(四)應編製基金公開說明書、風險預告書及其他法令規定之相關書面文件，並以書面、電子傳輸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將前述文件及相關資訊交付受委任機構，俾利受委任機構交付投資人；前述如係依法令編製之書面文件內容，應詳實明確，不得有虛偽、隱匿、欠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五)協助受委任機構答覆投資人所詢有關基金之相關事項，就不可歸責受委任機構之情事，協助受委任機構辦理投資人權益保護之相關事宜。
(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一部或全部因解散、清算、合併、法令變更或其他重大事項而影響投資人權益時，應即時通知受委任機構，俾利受委任機構通知投資人，並協助受委任機構辦理投資人權益保護之相關事宜。
(七)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召開受益人會議及其他有關投資人權利行使之重大事項，應依法令即時通知受委任機構。
(八)對於本契約義務之履行或不履行所發生之過失、詐欺、惡意或故意違約，致受委任機構遭受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責任、成本或請求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九)其他依法令規定、主管機關指示、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本契約應辦理或遵守之事項。
	委任契約表明期貨信託事業應確保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合法性及應募人數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並應配合提供受委任機構有關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之必要資訊，以利受委任機構向委任人提供資訊或報告。

	三、受委任機構之權利、義務及責任
(一)應就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期貨信託契約約定及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盡合理調查之責任，向應募人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
(二)受委任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擔任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受委任機構部分）應包括充分瞭解客戶、產品適合性評估、負協助及通知投資人之義務等作業原則。
(三)應將應募人之總人數告知期貨信託事業，其後變動時，亦同；但如擬增加應募人數時，應先取得期貨信託事業同意。
(四)就主管機關或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要求期貨信託事業提供之相關資料或查核，於法定範圍內應儘速提供及配合辦理。
(五)依期貨信託事業召開受益人會議通知，轉知所屬受益人並彙整受益人之意見通知期貨信託事業。
(六)對於本契約義務之履行或不履行所發生之過失、詐欺、惡意或故意違約，致期貨信託事業遭受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責任、成本或請求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
(八)受委任機構不得將本契約之全部或部分複委任他人履行，或將其依本契約取得之權利或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或讓與任何第三人。
(九)其他依法令規定、主管機關指示、期貨信託契約、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本契約應辦理或遵守之事項。
	因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主要規範主體對象為期貨信託事業，透過委任條款之約定，要求受委任機構應盡合理調查之責任，並向委任人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及其他受委任機構應配合事項，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四、期貨信託事業給付報酬及費用之方式
(一)若有履行依本契約所生之義務或執行交易所生之各項費用，雙方應依附約規定負擔之。
(二)受委任機構得依附約規定自期貨信託事業取得相關報酬。
(三)本契約不得涉及報酬直接支付相關人員或以實物報酬提供受委任機構作為相關人員達成特定目標之獎勵。
	委任契約應約定給付報酬及費用之方式。

	五、契約之變更或終止
(一)本契約如有修正必要，除法令規定或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經雙方書面同意後為之。
(二)本契約得隨時終止之，除依主管機關指示或法令另有規定外，終止之一方應於終止日____個月前以書面送達他方。
(三)任何一方如有違反本契約之規定，經他方通知____日之期間補正而未補正者，他方得以書面之通知終止本契約。
(四)本契約之終止不影響雙方於本契約終止前已生之權利或義務。
	委任契約應約定契約之變更或終止事宜。

	六、契約之生效日期及其存續期間
本契約經雙方簽署後生效，其存續期間至當事人依本契約第五條之規定終止。
	委任契約應約定契約之期間。

	七、紛爭之解決方式及管轄法院
(一)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因本契約或違反本契約引起之任何糾紛或爭議，雙方同意提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及該協會之仲裁規則於 [台北/ 台中/ 高雄] ，以仲裁方式解決。
(三)無法達成仲裁判斷、當事人對於他方當事人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或仲裁判斷經法院判決撤銷，而進行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 [台北/ 台中/ 高雄]（與前述同地之地方法院）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委任契約應約定紛爭之解決方式及管轄法院。

	八、其他影響投資人權益事項
(一)短線交易
(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
(三)其他
	委任契約應約定其他影響投資人權益之事項。



